
⺠事執⾏事件處理流程表 ⼀、收案定期： ┌(1)執⾏名義之審查（當事⼈適格、要件、效⼒範圍等）。─────────────┐ │ │ ├(2)執⾏費⽤之審
查。─────────────────────────────┤→（案件之進⾏）─────────────────┐ 收案、分案⼈員將案卷分別送各股書記官呈請法
官審閱│ │ │                         ├(3)財產證明文件之審查。───────────────────────────┤ │ │ │ │   
└(4)書狀形式及管轄權之審查。─────────────────────────┘ │      │
┌────────────────────────────────────────────────────────────────────────────────────────┘ │ ┌
通知債權⼈引導執⾏ │ │ └──→依法官批⽰辦理├通知補正──────→辦畢卷宗依執⾏期⽇分別放置卷櫃（債權⼈不為⾏為及補正之失權，以致事件
不能進⾏，依強制執⾏法２８－１條規定駁回，送法官裁定）。   │   └補正後卷宗送法官定期 ⼆、動產執⾏： ┌不得查封之物（第５３條規定）。
───────────────────────┐ │ │ ├當場製作查封筆錄，並應製作查封物品清單（５４條）。─────────────┤ │ │ ├依債權⼈指封物品
逐件標封，執⾏⼈員實施占有或交付保管。───────────┤→整卷送閱 輸入電腦 交執達員辦理──────┐ 與債權⼈約定時、地到達現場執⾏查
封→│ │ (依例稿製作) │ （同⼀地區之數個案件，儘量指定同⼀期│債務⼈不在場，應請鄰右或警察到場或命債權⼈僱⽤鎖匠開鎖入內。────────┤
│ ⽇執⾏） │ │ │ ├遇有抗拒得請警察協助。───────────────────────────┤ │ │ │ │ └動產賣得價⾦清償強制執⾏費⽤後，無賸餘之可
能者，不得查封。─────────┘ │ │
┌────────────────────────────────────────────────────────────────────────────────┘ │┌(1)┌查封登記
－汽⾞、機⾞、電話或有動產擔保登記之動產→函主管機關登記┐通知定期拍賣（⼀般動產），第⼀次拍賣┌(1)有⼈應買未拍定，另定期拍賣→第⼆次
拍賣┌─無⼈應買時，作價交權⼈承受───────────┐ ││ │ │ │ │（作價不得低於底價百分之五⼗）       │ └┤ ├鑑 價－汽⾞、貴重物品
或機械設備────────────────┤應先期公告，⾄少應留七⽇，不得多於 ├(2)無⼈應買時，債權⼈不承受──────┐│     │ │ │ │ │  │└無
⼈應買債權⼈不承受──┐     │ │ └查封、鑑價函復後，整卷送法官核價定期拍賣────────────┘三⼗⽇。 │  │┌────────────┘     │
│ │ └┴→啟封，將動產交還債務⼈，發債證，報結，整卷歸檔。│ │ │ │ │ ├(3)無⼈應買時，作價交債權⼈承受
───────────────────────────────┤ └(2)必要時連同不動產合併拍賣（適⽤不動產拍賣程序）。         │ │   └(4)拍定
──────────────────→拍定時，繳交價⾦同時將拍賣物交付←───────┘   │
┌────────────────────────────────────────────────────────────────────────────────────────────┘
│ ┌價⾦交付債權⼈或另作分配表（債權⼈⼆⼈以上）┬→發款，不⾜部分發債證→卷送報結（電腦記錄報結表送統計室）→撤銷查封及移轉登記函復
到院→整卷歸檔。 └→│ │ └辦函撤銷查封及移轉登記───────────┘   三、不動產執⾏： (船舶及航空器執⾏準⽤。但船舶及航空器之執⾏特別
規定：１１４條⾄１１４－４條） 執⾏期⽇前審核財產資料→辦函囑託查封登記或指界（辦理執⾏財產之登記⽅法，參閱第⼗⼀條、第七⼗六條第三
項規定）→送法官定期→現場查封（同⼀地區數案件儘量同⼀⾏程）─┐ │
┌────────────────────────────────────────────────────────────────────────────────┘ │ ┌當場製作查封
筆錄（債權⼈或其代理⼈應提出指封切結書及附有特別代理權之委任狀）───────┐   │ │ │ │ ├依指封揭⽰查封封條（公告）
────────────────────────────────┤ └─┤ │ ├債權⼈、債務⼈、在場⼈、執⾏⼈員均應簽名
─────────────────────────┤→整卷送閱→電腦登記──┐ │ │ │ ├鄰右及警察簽名
──────────────────────────────────────┤ │ │ │ │ └不動產使⽤現況、調查表、有無增建物均應詳細調查並記明筆錄→有增建部
分函查封登記及定期測量─┘ │   │ ┌──────────────────────────────────────────────────────────┘     │ └→
依法官批⽰交執達員辦理┌囑託鑑價───────────────────────────────────┐ （按例稿製作） │ │ ├通知抵押權⼈⾏使抵押權
────────────────────────────┤ （查封筆錄記載事項：７７條，調查占有狀況：７７－１條） │ │   ├對船舶、航空器通知禁⽌出航
（航警局、港務局或其他航政主管機關）────────┤→查封登記、鑑價、⼟地編定⽤途等之函復到院─────┐ │ │ │ └地⽬仍編為農地之⼟地，函
請巿縣政府查復都巿計畫編定之⽤途及有無三七五租約───┘ │     │ │
┌───────────────────────────────────────────────────────────────────────────────┘ └→通知當事⼈對
鑑價表⽰意⾒（定期詢價）→送法官核價定期拍賣（應製作拍賣不動產附表及拍賣條件）──────────┐
┌─────────────────────────────────────────────────────────┘ └→第⼀次拍賣┌通知當事⼈（含抵押權⼈、參與分
配、併案、假扣押之債權⼈、共有⼈等） │ ├揭⽰拍賣公告（距拍賣期⽇不得少於⼗四⽇）（本院及現場或函公所） │ ├拍賣公告上傳法拍屋網站  │
├刊登新聞 │ ├拍公告詳列各項拍賣要件及其他個案注意事項 │ ├未拍定時，改期減價再⾏拍賣
────────────────────────────────────────────────────────────┐ │ │ │（改期拍賣者以筆錄記載改期拍賣⽇期及減價
百分比） │ │ │ └拍 定┌應製作拍賣筆錄，拍定⼈簽名，開繳價款聯單，七⽇內繳納──┐ ┌繳⾜價⾦五⽇內┌核發權利移轉證書─────┐  │ │ │ │
│ │ │ 或承受├拍賣⼟地應函查增值稅─────────────────┤ │ ├塗銷查封登記────────┤點交──────────┐ │ │ │→│ │ │  │ │ ├如有
共有⼈或優先購買權⼈，應通知之──────────┤ │ └命債務⼈繳出權狀──────┘  ├─┐ │ │ │ │  │ │ │ └命債權⼈陳報債權計算書
────────────────┘ └增值稅函復五⽇內製作分配表，定分配期⽇，通知領取案款→發款後卷送報結─┘ │ │ │ │
┌───────────────────────────────────────────────────────────────────┘ │ └→整卷歸檔（流程注意輸入電腦登
記）。 │ ┌────────────────────────────────────────────────────────────────────────────────┘ │ ┌第
⼆次以後拍賣期⽇距公告之⽇，不得少於⼗⽇多於三⼗⽇┐ │ │ │   ┌──────┐ └ 第⼆次拍賣├第⼆次以後減價再⾏拍賣，其減價額不得逾百分之⼆
⼗──┤→第三次拍賣（事項與第⼆次同）→│特別變賣程序│─────┐        │ │  └──────┘ │ └其餘事項與第⼀次拍賣相同
──────────────┘ │ ┌───────────────────────────────────────────────────────────────┘ │ ┌經⼆次減價拍
賣（即第三次拍）⽽未拍定，交債權⼈承受，如不願或依法不得承受，應於第⼆次減價拍賣後⼗⽇內公告應買───────┐ │ │ │ │ │
┌───────────────────────────────────────────────────────────┘ │ │ │ └→│ └→公告⽇起三個⽉內依原定拍賣條件
應買，債權⼈亦得承受┌有⼈應買或承受→法院詢債權⼈、債務⼈後准許→繳交價⾦→移轉登記→分配價⾦→塗銷登記點交→報結→歸檔。 │ │ │ └無
⼈應買或承受→視同撤回該不動產之執⾏──────────────┬→塗銷查封登記→命查報其他可供執⾏之財產→逾期發債證→報結→歸檔。 │  
┌──────────┐           │ └ 債權⼈亦得聲請停⽌拍賣，另⾏估價或減價拍賣（即│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拍賣│）┌如仍未拍定或債權
⼈不來承受，即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  └──────────┘ │     └拍定或債權⼈承受→繳交價⾦→移轉登記→分配價⾦→塗銷登記點交→報結
→歸檔。 四、無益執⾏之禁⽌： 不動產拍賣最低價額不⾜清償優先債權及執⾏費⽤ ┌(1)將拍賣無實益之情形通知債權⼈。 │ (⼀)處理原則：├(2)債權
⼈七⽇內證明不動產賣得價⾦有賸餘可能，或指定超過該債權及費⽤總額之拍賣最低價額，並聲明負擔費⽤，聲請拍賣，法院依聲請為拍賣（法官核
定，依前開拍賣程序辦理。）───┐ ８０條之１第１│
┌──────────────────────────────────────────────────────────────────────────────────┘ 、２項 │ │
┌→不⾜→發債證。   │ │ │   │ ├𦵴拍定或債權⼈承受──────────────────────────────────┬→繳款→權利移轉證書→分配價⾦
└→點交→啟封→歸檔。 │ │ │ │ ├䲁無⼈應買或不承受→公告三個⽉內應買→有承受或應買者詢問債權⼈、債務⼈意⾒後准許───┘ │ │ │ └𧄍公告三
個⽉無⼈應買或承受→撤銷查封→不動產發還債務⼈→發債證。 │ └(3)七⽇內債權⼈未聲請者→撤銷查封→不動產返還債務⼈→發債證。 ┌(1)不動產
順位在先抵押權⼈。──┐ │ │ (⼆)例  外：├(2)其他優先受償債權⼈。────┴→聲請拍賣者，不適⽤之。 │ (不適⽤) ├(3)該不動產已併付強制管理
之情形。──────┐ │   │ └(4)債權⼈已聲請另付強制管理，認為有實益者。─┴→不適⽤之。 五、分配程序：   ┌(1)多數債權⼈（已取得執⾏名
義）聲明參與分配。──────────────┐ │ │ ├(2)對已執⾏之財產他債權⼈再聲請執⾏、簽併辦、合併執⾏。─────────┤ │ │ ├(3)已查封之財
產，⾏政機關移送併辦之案件。────────────────┤ (⼀)參與分配⼈│ │→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或終結依法交債權⼈承受之⽇⼀⽇前─→以書
狀聲明。 ├(4)不動產之抵押權⼈（動產擔保權⼈）。──────────────────┤ （不經拍賣或變賣者，應於當於次分配表作成⽇之⼀⽇前） （徵收
執⾏費⽤之規定準⽤） │ │ ├(5)稅務機關之⽋稅（優於普通債權之⽋稅）。────────────────┤ │ │ └(6)政府機關依法處分，對義務⼈之公法上
⾦錢債權，依⾏政執⾏法得執⾏者。──┘   ┌(1)有執⾏名義之債權⼈應提出執⾏名義之證明文件。   │ (⼆)參與分配程序├(2)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
償權之債權⼈,提出權利證明文件。(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期均應參與分配)。  │  └(3)知有上開債權⼈⽽不知住所，或知有債權⽽不知孰為債權⼈，以適
當⽅法通知或公告（分配後該債權對於執⾏標的物之優先受償權因拍賣⽽消滅。） ┌(1)應徵收之執⾏費⽤、債權⼈因強制執⾏⽽⽀出之費⽤，為他債權
⼈共同利益⽽⽀出之費⽤，得就執⾏財產優先受償。 │ (三)債權之分配順序├(2)⼟地增值稅。──────────┐ │ │ ├(3)抵押權、法定抵押權、質權。
───┤ │ │→陳報到院後五⽇內製作分配表→法官審核後→指定分配期⽇實施分配┬→無異議→發款→未領分配款提款→債權餘額發債證→整卷歸檔。



├(4)稅務機關之⽋稅。────────┤                               │（填妥各項案款書表） │ │   │ └(5)⼀般
普通債權。─────────┘   │ ┌沒有反對者→依更正之分配表發款。 ┌受通知之⽇起⼗⽇內┐
┌──────────────────────────────────────────────────────────┘ │ │  ├┐ └→分配期⽇⼀⽇前，有債權⼈異議┬→更
正分配表並為送達，或就無異議部分先⾏發款（不得全部停⽌發款）。處理原則４０條、４０條之１→送達後三⽇內└有反對者→通知聲明異議⼈起訴
→期間┴分配期⽇起⼗⽇內 ┘│ │ （認為正當⽽到場之債務⼈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不反對或同意。）
┌────────────────────────────┘   │ │ ┌未起訴→依原分配表發款。 └→不正當→裁定駁回。 └─→│ └起 訴→┌無異議部分→先為
發款。 │ └有異議部分→應為提存。 六、對於其他財產之執⾏： (⼀)對第三⼈⾦錢債權之執⾏： (1)扣  押────┐ ┌命令分別送達第三⼈、債權⼈、
債務⼈。 │ │ ┌債權⼈如認聲明不實，得起訴俟確定辦理。 依債權⼈之聲請發(2)收  取────┤ │ │ │命令├第三⼈接到命令⼗⽇內聲明異議。├債權
⼈不起訴，應遵期另查報財產依法執⾏。 (3)⽀付轉給────┤ │ │ │ │ └債權⼈未遵期查報財產，則發憑證、報結。 (4)移轉（先扣押）─┘ └第三⼈未
聲明異議→發收取命令或⽀付轉給命令，債權⼈得聲請核發移轉命令。（於債權⼈之債權及費⽤額範圍內，效⼒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得全部移
轉於債權⼈）─┐
┌──────────────────────────────────────────────────────────────────────────────────────────────
│ │ ┌第三⼈如接到命令⼗⽇內聲明異議,其事項如前扣押命令同。 │ │ │ ├債權⼈收取後應陳報收取情形,如不⾜清償發憑證或撤回→報結→歸檔。
└→│   ├債權⼈⼆⼈以上時,應作分配表實施分配,如不⾜清償，其處理事項如上列。   │   └如係移轉命令，於債務⼈喪失權利或第三⼈喪失⽀付
能⼒時，未受清償部分之移轉命令失其效⼒，債權⼈得檢附執⾏名義另具狀聲請強制執⾏，免徵收執⾏費。（１１５－２ⅱ）。 (⼀)對於物之交付或移
轉請求權之執⾏： ┌禁⽌債務⼈處分。 │ (⼆)發禁⽌處分命令├禁第三⼈交付或移轉。 │ ├命第三⼈將動產或不動產交與法院→依關於動產、不動產執
⾏之規定執⾏。 │ └基於判決、和解、調解，第三⼈應移轉或設定不動產物權於債務⼈者，得命以債務⼈之費⽤，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所有後執
⾏之。 ┌應送達於債務⼈及第三⼈（副本通知債權⼈）。 │ (三)扣押命令之送達├送達於第三⼈時發⽣效⼒（無第三⼈者，送達於債務⼈時發⽣效
⼒）。 │ └送達前已為扣押登記者，於登記時發⽣效⼒。 ┌第三⼈有異議（應於接命令後⼗⽇內以書狀提出。） │ (四)異 議├第三⼈無異議，亦未依
命令處理→得依債權⼈聲請對第三⼈執⾏→另分新案。 │ └第三⼈對於執⾏→得提起異議之訴。 七、物之交付請求權之執⾏ (⼀）動產交付 ┌制作執⾏
筆錄，當事⼈及執⾏⼈員均應簽名。───┐ │ │ 𦵴現物交付├解除債務⼈之占⽤。──────────────┤→整卷送閱→報結→歸檔。 │ │ └交付債權
⼈管領。───────────────┘ 䲁例外⽅法→書據、印章、其他類似之憑證，執⾏無效果時，準⽤第１２１條、第１２８條第１項規定。 (⼆)不動
產交付（含遷讓房屋、拆屋還地等）（船舶準⽤）。   ┌(1)對債務⼈發限期⾃動履⾏之執⾏命令(不得逾⼗五⽇之期間)。   │   ├(2)制作勘驗筆錄
（必要時通知地政機關派員會同鑑界）。─────┐   │ │ 案件送法官審閱批辦→依法官批⽰辦理補正或定期通知到院協調→現場勘驗├(3)通知當事⼈
在場。─────────────────────┤→卷送法官審閱定期執⾏─────────────┐                            
│ │ │   └(4)繪製現場略圖或拍照附卷。─────────────────┘ │  │
┌────────────────────────────────────────────────────────────────────────────────────────┘ │ │
┌(1)測定執⾏範圍。────────────┐ │ │ │ └→函請電⼒公司、⾃來⽔公司、⽡斯公司、憲警單位派員協助及地政機關派員測量、通知債權⼈僱
⼯、僱⾞備⽤、通知債務⼈執⾏期⽇到場→執⾏交付→├(2)關閉⽔源、切斷電源、⽡斯。──────┤ （實施強制│ │ 執⾏前清理├(3)憲警維持現場秩
序。──────────┤ 現場閒雜⼈│ │ 離場） ├(4)解除債務⼈之占有。──────────┤ │ ├───┐ ├(5)交付債權⼈占有。───────────┤ │ │ │ │
├(6)當場製作執⾏筆錄。──────────┤ │ │ │ │ ├(7)當事⼈、到場⼈均應簽名。───────┤ │ │ │ │ ├(8)債權⼈應具接管切結書，並揭⽰公告。
──┤ │ │ │ │ └(9)消防、救災⼈員及設備之安排。─────┘ │
┌────────────────────────────────────────────────────────────────────────────────────────────┘
└─→整卷送閱→報結→歸檔。 八、保全程序之執⾏ 𦵴保全裁定： 䲁保全執⾏ 收狀→分裁全字案→送裁全股輸入電腦→卷送法官核閱、裁定→擔保提
存並收受假扣押、假處分裁定於三⼗⽇內具狀聲請強制⾏及繳納千分之八執⾏費及提出債務⼈財產資料聲請執⾏→分案（執全字）執⾏承辦股輸入電腦
→速辦查封登記→現場執⾏。───┐ │
┌──────────────────────────────────────────────────────────────────────────────────────────────
│ ┌依指封標封或揭⽰─────────┐ │ │ │ │ ├交付保管─────────────┤ │ │ │ ┌登記函復到院。───────┐ │ ├調查使⽤現況並記錄之
───────┤ │ │ │ │ │→整卷送閱→依批⽰辦理→查封時務⼈不在場，應於查封後，送達假扣押聲請狀繕本及裁定正本→輸入電腦，報結→├回證到
⿑。─────────┤→整卷歸檔。 └─→├其餘與⼀般查封相同────────┤ │ │ │ │ └債務⼈送達不到→公⽰送達──┘ ├假處分案件應將裁定送達或
揭⽰───┤ │ │ └製作假扣押或假處分執⾏筆錄────┘ ※注意事項： (1)債務⼈保全裁定正本之送達應於保全執⾏程序實施同時或執⾏後為之。 (2)債
權⼈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三⼗⽇者，不得聲請執⾏。 (3)對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保全，準⽤１１５條、１１６條規定。 (4)除本章規定外準
⽤動產、不動產、船舶及航空器執⾏規定。 (5)命令或禁⽌債務⼈為⼀定⾏為之假處分裁定應送達債務⼈。 (6)禁⽌債務⼈設定、移轉或變更不動產上權
利之假處分裁定，應將裁定揭⽰執⾏現場。 九、⾏為及不⾏為請求權之執⾏： ┌製作筆錄───────┐→報結。 │ │ 分案→輸入電腦→通知補正，補正
後卷送法官批閱→傳訊協調→┌協調成立→└當場交付（⼦女）。──┘ │ └協調不成立→現場履勘→┌當場製作筆錄┐ │ │→送閱→通知債務⼈⾃動履⾏
→┌⾃動履⾏→報結→歸檔。 └現場再⾏協調┘ │ └未⾃動履⾏→定期現場執⾏───┐ │
┌────────────────────────────────────────────────────────────────────────────┘ │ ┌當場製作筆錄。
─────────┐ │ │ │  └→├對債務⼈處怠⾦依法執⾏─────┤→案卷送閱→報結→歸檔。 │ │ └直接強制執⾏或交付（⼦女）。──┘


